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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諒解備忘錄

本自願公告由中國集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交易時段後），本
集團與保利中聯資本控股有限公司（「保利中聯」）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當中
載明（其中�括）彼等擬訂立最終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內容有關擬聯合發展保利中聯投
放於裸眼3D移動設備的中國電子商務平台、軟件應用及在線服務（「3D移動應用平台」），
該合作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導致股權交易或合資經�（「可能交易」）。除有關獨家性、無未
經批准聲明、保密性、費用及開支、終止、約束性條文以及規管法律之條文（「約束性條
文」）外，諒解備忘錄對有關訂約方並不具法律約束力。

保利中聯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保利中聯之部份業務為開發3D移動應
用平台。就本公司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保利中聯及其最終實
益擁有人各自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根據諒解備忘錄，保利中聯已同意就可能交易給予自諒解備忘錄日期�計為期三個月之
獨家協商權，並促進對可能交易之盡職審查。交易架構、代價及支付方式仍在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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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諒解備忘錄項下擬進行之可能交易（倘落實）將令本公司多元化發展其業務及
擴大其收益基礎，並將令本集團及本公司股東獲益。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協定或訂立有關可能交易而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協議或合約（約
束性條文除外）。倘可能交易進行，本公司將適時遵守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之相關披露規定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
則）。

本公司股東應注意，可能交易未必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於買賣本公司股份
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集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文集

香�，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文集、陳解懮、楊光、林貞雙及鍾健雄；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陳紹光、李結英及楊學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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